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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华明“宅基地换房”对农民就业和收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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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实地抽样调研数据，采用倍差分析法评估天津华明镇“宅基地换房”对换房农民就业和收
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换房后华明镇有就业愿望的无业劳动力比例从９％上升到１４％，而且“宅基地换房”政
策并没有给换房农民带来收入的增加，反而使农民的纯收入比从前低；但大部分农民对换房以后的生活感

到满意。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必须解决失地农民就业问题。就业问题也是华明镇目前最为严峻、最迫切

需要解决的问题，政府应加快“三区联动”建设，着力完善就业促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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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世界近现代史的经验表明，推进城市化是落后

的农业国走向发达的工业国的必经之路。城市化

不仅关系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而且

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结构调整和优化，关系到宏

观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呈高

度相关（钱纳里，１９８８；周一星，１９９７；陈颐，１９９８），
对农民增收、剩余劳动力迁移就业也都有显著的促

进作用（马保平，２００３；惠宁 等，２００７；周文斌，
２００７）。特别对于农民增收难的问题，通过加速城
市化来解决，转移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促进土地规

模经营，确实可以有效实现农民增收（郭慧伶，

２００３；陈玫君 等，２００６）。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向城市
和非农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具备了谋生的基本技

能，也具备了相当的消费能力，成为拉动国内需求

的重要力量（孙雷 等，２００４）。我国的城市化水平长
期滞后于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戴均良，２００６），大量
的剩余劳动力集中在农村和第一产业，不利于农民

收入提高和农业现代化发展，为此，加速城市化发

展迫在眉睫（马保平，２００３）。
不可避免的是，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必然要面临

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与农民失地的矛盾，也对城市管

理和城市吸纳负荷的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发达

国家也有过快速城市化政策和相关方面的研究，除

了城市化带来的经济高速发展外，农民的安置问题

成为最大的遗祸。从国内外的研究和实际情况来

看，虽然城市化带来了社会的进步和生产力发展，

但是也将一定时期内农民的就业、收入和生活等严

峻问题摆在了我们眼前。这个问题也是任何一个

国家、地区在城市化进程中的都会面临的难题。

为此，如何在推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同时保障

失地农民的权益问题和城市发展秩序一度成为学

术和政界研究与关注的最热门问题之一。一些地

方政府提出了具有探索意义的城郊快速城市化措

施和农民安置政策，如天津“宅基地换房”政策、嘉

兴“两分两换”政策等，逐渐发展成为具有地方政府

创新特色的新型城市化动力作用机制，很大程度上

推动了地方的城市化进程。其中，天津作为全国试

点城市，为解决农村近千公顷宅基地裹足津郊城镇

化进程的问题，在保住４４．３７万公顷可耕地的同时
实现农村发展、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率先实行农村

宅基地置换改革，揭开了快速城市化的序幕。

从２００５年开始，天津作为国土资源部公布的全
国首批试点城市率先实行农村宅基地置换改革，范

围涉及１２９个行政村、６．９万农户、１７．７万农民。
２００６年３月，天津华明示范小城镇破土动工；２００７
年底，４万华明镇农民入住新的楼房。与以往失地
农民不同的是，“宅基地换房”实行农民自愿、耕地

平衡和资金平衡三原则，农民以宅基地换取城镇楼

房，以耕地换取与城镇职工同等待遇的社会保障，

农民获得自有产权的商品房。然而，该政策也受到

诸多方面的质疑和诟病，而矛头所指的核心即：无

一技之长的农民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能否如期就

业，获得稳定的收入来源，农民是否会陷入“种田无

地、就业无岗”的困境之中？

本研究以宅基地换房政策为线索，着重探讨快

速城市化政策下华明镇“换房农民”的就业和收入

情况，并对这些农民的生活满意度和适应性等诸多

方面进行分析，从微观角度对“宅基地换房”政策给

出客观的评估结果，以期能为政府后续城市化政策

的完善修正以及其他地区的城市化改革提供参考

和借鉴。

二、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１．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资料来源于本课题组在

２０１０年初进行的宅基地换房调查。该调查以华明
镇的六个居委会管理辖区为调查单元，从中随机抽

取三个（分别为第一、二、四居委会辖区），每个居委

会随机入户调研３０户左右，采取入户访谈的方式共
形成有效样本１４７个。此外，课题组还选择了华明
镇毗邻的一个乡镇①作为对照组研究（该乡镇未实

施宅基地换房），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确定了三个

调研行政村，同样以入户访谈形式形成有效样本农

户１３３个。这样调研共涉及农户 ２８０户、劳动力
７３４人。调研时间段选择为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０９年（因
为宅基地换房发生在２００７年底）。

从样本男女比例分布看，男性比例为４９．５％，
女性劳动力比例为５０．５％；华明和金钟两镇的男女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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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华明镇所属的东丽区是天津东部近郊的一个发达区县，大多乡镇已经改为街道，只有附近的金钟镇未进行宅基地换房。



劳动力比例基本均衡（参见表１）。从样本年龄分组
看，各年龄层次的劳动力比例分布也基本均匀，较

大比例集中在３０～５５岁这个年龄段之中。从不同

样本地区的年龄分布看，１６～３０岁、４６～５５岁这两
个年龄段的被调查劳动力占到了全部样本的５０％
左右（参见表２）。

表１　调查样本男女比例及总数分布

样本地区 男性比例／％ 女性比例／％ 总劳动力人数／人

华明镇 ４７．５ ５２．５ ３６４

金钟镇 ５１．４ ４８．６ ３７０

合计／人 ３６３ ３７１ ７３４

表２　调查样本的年龄分布／人

样本地区 ３０岁以下 ３１～４５岁 ４６～５５岁 ５６～６５岁 ６５岁以上 合计

华明镇 ７９ ６８ ９８ ６１ ５８ ３６４

金钟镇 ９８ ８２ ８８ ４６ ５６ ３７０

合计 １７７ １５０ １８６ １０７ １１４ ７３４

２．研究方法
在项目评估中，通常关心的是项目实施对项目

参与者的影响 （ａｖｅｒａｇ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ｅｄ：ＡＴＥＴ），而本研究将采用目前在项目评估和
政策分析中运用非常广泛的倍差分析法（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以下简称“ＤＩＤ”）来进行政策效果
评估。

假设“Ｔ∈｛０，１｝”表示项目实施时期，其中，
“Ｔ＝１”表示项目实施后，“Ｔ＝０”表示项目实施前；
“Ｄｉ∈｛０，１｝”表示个体 ｉ实际参与项目的情况，其
中，“Ｄｉ＝１”表示个体ｉ实际参与了项目，“Ｄｉ＝０”表
示个体ｉ实际没有参与项目。在项目实施前，所有
个体都没有参加项目，此后有一部分个体参与了项

目；Ｙ１ｉ表示个体 ｉ在项目实施后能被观察到的收入
水平，Ｙ１ｉ表示个体ｉ在项目实施后不能被观察到的
收入水平（比如实际参与项目个体假如不参与项目

情况下的收入，或者非参与项目个体假如参加项目

情况下的收入）；Ｙ０ｉ表示个体ｉ在项目实施前能被观
察到的收入水平；再假设 Ｚ是一组与项目实施没有
关系的特征。

这样，项目实施对参与者的影响即是项目实际

参与者在参与项目情况下的收入（Ｅ（Ｙ１ｉ｜Ｄｉ＝１））
与他们假如不参与项目情况下的收入（Ｅ（Ｙ１ｉ｜Ｄｉ＝
１））之差为：

ＡＴＥＴ＝Ｅ（Ｙ１ｉ｜Ｄｉ＝１）－Ｅ（Ｙ１ｉ｜Ｄｉ＝１）

＝Ｅ（Ｙ１ｉ－Ｙ１ｉ｜Ｄｉ＝１） （１）
从理论上讲，存在项目实际参与者假如不参与

项目的收入（Ｅ（Ｙ１ｉ｜Ｄｉ＝１）），但客观上不存在这样
的事实，即观察不到项目实际参与者假如不参与项

目的收入。事实上，只能观察到项目实际参与者参

与项目情况下的收入 Ｅ（Ｙ１ｉ｜Ｄｉ＝１）和项目非参与
者没有参与项目情况下的收入（Ｅ（Ｙ１ｉ｜Ｄｉ＝０）），这
两者之差Ｍ为：

Ｍ ＝Ｅ（Ｙ１ｉ｜Ｄｉ＝１）－Ｅ（Ｙ１ｉ｜Ｄｉ＝０）

＝Ｅ（Ｙ１ｉ｜Ｄｉ＝１）－Ｅ（Ｙ１ｉ｜Ｄｉ＝１）＋

Ｅ（Ｙ１ｉ｜Ｄｉ＝１）－Ｅ（Ｙ１ｉ｜Ｄｉ＝０）

＝ＡＴＥＴ＋Ｅ（Ｙ１ｉ｜Ｄｉ＝１）－
Ｅ（Ｙ１ｉ｜Ｄｉ＝０） （２）

从公式（２）可以看出，Ｍ与ＡＴＥＴ相等的必要条
件是项目实际参与者假如不参与项目情况下的收

入和项目非参与者没有参与项目情况下的收入相

等，即：

Ｅ（Ｙ１ｉ｜Ｄｉ＝１）＝Ｅ（Ｙ１ｉ｜Ｄｉ＝０） （３）
上述假设对数据有非常高的要求：如果项目

的参与是随机确定的，或者数据来自“自然”试验，

这一条件才能被满足。对于非自然试验数据，用

Ｍ估计 ＡＴＥＴ在通常情况下是有选择偏误的，因为
参与可能是自选择的结果，它受一系列因素的

影响。

对于非自然试验数据，在“同趋势”假设下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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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ＤＩＤ方法来估计项目实施对参与者的影响。这
一方法要求数据是关于所研究总体至少两个时期

的随机抽样数据，这样就可以观察到参与项目个体

在项目实施前的收入（Ｅ（Ｙ０ｉ｜Ｄｉ＝１））和在项目实
施后的收入（Ｅ（Ｙ１ｉ｜Ｄｉ＝１）），非参与项目个体在项
目实施前的收入（Ｅ（Ｙ０ｉ｜Ｄｉ＝０））和项目实施后的
收入（Ｅ（Ｙ１ｉ｜Ｄｉ＝０））。

假设影响项目参与的因素 Ｚ都是可观测的，Ｘ
是不可观测的且不随时间变化。“同趋势”假设参

与项目组个体与非参与项目组个体的收入差异完

全可以由 Ｚ和 Ｘ来解释，即在控制 Ｚ和 Ｘ的变化
（Ｘ不随时间变化）的情况下，项目参与者的收入变
化与参与项目相互独立：

（Ｙ１ｉ－Ｙ０ｉ）⊥Ｄｉ｜ΔＺ≠０，ΔＸ＝０ （４）
即：

Ｅ（Ｙ１ｉ－Ｙ０ｉ｜Ｚ，Ｄｉ＝１）
＝Ｅ（Ｙ１ｉ－Ｙ０ｉ｜Ｚ，Ｄｉ＝０） （５）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项目的实施，项目实际参

与者在项目实施前后的收入变化与项目非参与者

在项目实施前后的收入变化相等。与假设（３）假设
“项目实际参与者假如不参与项目情况下的收入和

项目非参与者没有参与项目情况下的收入相等”相

比，假设（５）允许两组个体收入的初值存在差异，只
要求项目实施前后其收入变化趋势相同，并且允许

影响参与项目组个体与非参与项目组个体的收入

差异的因素还可以有不可观测的不随时间变化的

因素。因此，假设（５）更接近现实。
由于调查数据是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０９年两期的村级

面板数据（ｐａｎｅｌｄａｔａ），因此，本研究将使用 ＤＩＤ方
法来估计“宅基地换房”的政策效果。ＤＩＤ方法的
具体估计方法有２×２方格分析法、模型估计法（固
定效应和一阶差分）等，本研究将用固定效应模型

估计法来估计。

三、“宅基地换房”与农民就业

从农民就业情况看，除去有工作、离退休和其

他情况（上学或者当兵），２００６年大约有４０％的农
民未工作，２００９年这一数字为４５．７％，华明和金钟
两个街道的无业人员都较几年前有所增加。当然，

这其中要减去年老多病以及无就业愿望的部分（天

津农村有妇女和老人不外出就业的传统），结果如

下：希望就业但未找到工作的农民比例２００６年为
６．５％，２００９年这一数字上升到１０．２％（具体数字参
见表３、表４）。

表３　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０９年样本地区劳动力就业统计结果／人

年份 样本地区 有工作 无业 离退休 其它 合计

２００６ 华明 １８８ １５１ ３ ２２ ３６４

２００６ 金钟 ２１１ １１３ ７ ３９ ３７０

２００９ 华明 １３４ ２１２ ２ １６ ３６４

２００９ 金钟 ２０２ １３９ ６ ２３ ３７０

表４　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０９年样本地区无业劳动力未就业原因统计结果／人

年份 样本地区 年老多病 想就业，找工作难 无就业愿望 合计

２００６ 华明 ７６ ３３ ４２ １５１

２００６ 金钟 ６４ １５ ３４ １１３

２００９ 华明 １２０ ５０ ４２ ２１２

２００９ 金钟 ７８ ２５ ３６ １３９

　　从就业类型看（见图１、图２），２００６年没换房
前，华明镇有四成劳动力务农，六成以上从事非

农工作（其中大多是从事自营工商业或者在企业

工作）；而 ２００９年换房后，由于农民耕地大多统

一上交集体，所以除了务农劳动力大幅下降之

外，还可以看到非正规就业（主要是运营无照黑

出租）和社区公益岗（社区绿化、保洁）的比例明

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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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０６年华明镇农民就业类型分布

图２　２００９年华明镇农民就业类型分布

笔者发现，２００９年大部分有就业愿望的无业人
员都是从２００６年的务农劳动力转化而来，这也说明
农民的就业转型并不十分理想。造成这种现象的

原因，一方面和农民自身局限性有关，比如他们的

自身素质不高、信息来源渠道较窄，希望从事收入

较高但工作又轻松的职业，缺乏足够的吃苦耐劳精

神；另一方面也和当地基层政府的就业促进政策力

度有关。

而当我们问到这些农民有哪些求职困难的时

候，４６％的农民回答“因为自己文化技术水平低，所
以很难找到工作”；２６％的农民则是觉得“因为收入
低而暂时没有找到合适工作”；１２％的农民认为是
“政府缺乏有效的组织”。

被调查的全部劳动力中，接受过政府职业技能

培训的只有１／１０。六成以上农民希望政府能够提
供就业培训；超过五成的农民表示他们最希望的职

业是能在企业打工，因此希望接受的培训类型也是

和企业上岗有关的技能培训等；两成的农民有创业

想法，但是因为缺乏对相关政策支持和行业的了解

而“不敢轻易去做”。

四、农民收入情况分析

１．影响农民收入的因素
本研究中，影响因变量“农民人均纯收入”的自

变量包括：

（１）农户基本特征。包括农户家庭劳动力平均
年龄和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反映该家庭的年龄

结构和学历情况，可能影响到农户劳动力的工作类

型和负担程度，对收入的影响不能确定。

（２）农户劳动力就业特征。包括家里有没有公
务员、在企业打工劳动力比例、是否自营工商业、无

业劳动力比例等项。一般认为，公务员家庭和自营

工商业家庭的收入会比较高，无业劳动力比例高的

家庭的收入较低。

（３）农户财富特征。包括农户房产价值和是否
有耕地两项，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不确定。

（４）农户社会关系特征。包括农户家里是否有
村级以上领导和党员，衡量的是农户社会关系的广

泛程度，对就业、信息来源可能有积极影响，其收入

的影响可能为正。

（５）控制变量为农户换房以前所在村。农户换
房前住在华明镇的不同村，具有不同的社会文化特

征和自然区位特征，可能对收入造成影响。

２．主要变量描述统计
从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看（见表５），２００６

年华明镇的人均纯收入是０．５８万元，金钟镇是０．８６
万元；而２００９年金钟镇农民收入基本没有变化，而
华明镇则变为０．１６万元，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
搬进楼房后的生活消费的大幅提高（后面会给出详

细的解释）。

表５　主要变量描述统计分析（剔除物价影响）

２００６年 ２００９年

华明 金钟 华明 金钟

农民人均纯收入／万元 ０．５８ ０．８６ ０．１６ ０．８６

农户家庭劳动力平均年龄／年 ４６．８１４３．２５４９．８１４６．４０

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７．４１ ７．３４ ７．５２ ７．５０

企业打工的劳动力比例／％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１０ ０．１２

从事社区公益岗工作比例／％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７ ０．０６

无业劳动力比例／％ ０．４０ ０．３７ ０．６１ ０．６５

务农劳动力比例／％ ０．５７ ０．６３ ０．０２ ０．６９

房产价值／％ １４．３４２５．００５９．１４５１．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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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受访劳动力的主要特征，比如年龄、教育程
度、房产价值等变量经过 Ｔ检验差距并不显著。从
２００６年到２００９年，华明镇农民和金钟镇农民的房
产价值都有了大幅度提升①。由于金钟镇的农民还

有耕地，而华明镇没有耕地，所以务农劳动力比例

有明显差异。同时，企业打工劳动力和社区公益岗

的就业比例都在上升。

３．计量模型估计结果
作为对照组需要与分析组尽量同质相似，而金

钟镇本身又是一个非常富裕的特殊乡镇，所以在描

述统计中我们发现金钟镇的人均纯收入本来就比

华明镇高，在换房后又高出许多。由于在前面的分

析中没有控制其他因素，不能根据简单的描述就下

结论。而通过两期（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９年）的面板数据
（这里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把初始的、不随时间变

化的非观测效应差分掉。

根据以上的讨论，本文界定宅基地换房对收入

影响的实证模型如下：

Ｙｉｔ＝ａ０＋ａＸｉｔ＋ｂ１×ｔ＋ｂ２×ｍｉｔ＋ｃｍｉ１＋ｕｉｔ （６）
（６）式中，ｉ代表样本农户是否进行了宅基地换

房；ｔ表示时期，换房前和换房后分别用“ｔ＝０”和“ｔ
＝１”表示；Ｙｉｔ表示样本农户在两个时期的人均纯收
入；Ｘｉｔ表示一组影响收入的特征变量；ｍｉ１是一个交
叉虚变量，表示时期与是否进行宅基地换房的乘积

（ｔ×ｍｉｔ）；α０是常数项；ｕｉｔ是随机扰动项。
模型的具体结果是：进行“宅基地换房”的农民

人均纯收入比换房前少了０．６８７万元。此外，研究
还发现了一些对收入有明显促进作用的因素，比如

家里有自营工商业的人均收入多１．０５８万元／年，在
社区公益岗工作的多０．８１万元，仍有耕地的家庭收
入多０．０４７万元，房产价值每增加１万元纯收入增
加０．０２２万元。而务农劳动力比例、家里有村领导
或党员、企业打工劳动力比例、劳动力受教育程度

等都对收入有积极的正影响。

表６　农民人均纯收入倍差分析模型估计结果

系数 标准误 Ｔ值

是否进行宅基地换房（１＝是，０＝否） －０．６８７ ０．１７７ －３．８７

农户家庭劳动力平均年龄（年）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 ０．２６

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２ １．０４

家里有没有公务员（１＝是，０＝否） －０．８１２ ０．４２１ －１．９３

企业打工的劳动力比例（％） ０．１０２ ０．３４２ ０．３０

是否自营工商业（１＝是，０＝否） １．０５８ ０．１５３ ６．９２

从事社区公益岗工作比例 ０．８１０ ０．４１９ １．９３

无业劳动力比例 －０．２３４ ０．１７１ －１．３７

务农劳动力比例 ０．１１４ ０．０８５ １．３３

换房以前所在村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６ －０．９７

房产价值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１ １６．７９

家里是否有耕地（１＝是，０＝否） ０．０４７ ０．０１８ ２．５８

家里有没有村级以上领导（１＝是，０＝否） ０．３１４ ０．３７１ ０．８５

家里是否有党员（１＝是，０＝否） ０．１１９ ０．１９２ ０．６２

年份虚变量 －０．６２０ ０．１５８ －３．９１

常数项 －０．１６６ ０．４０１ －０．４１

　　　　注：、、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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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结果解释
根据前面的模型结果（表 ６）显示，“宅基地换

房”政策并没有给换房农民带来收入的增加，反而

使农民的纯收入比从前低，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主

要有以下方面：

第一，关于对照组的选择问题。要使用 ＤＩＤ的
估计方法，必须选择和分析组比较相近的样本，同

时是未进行宅基地换房项目。而华明镇所在的东

丽区大多都已进行城市化改革，可以选择的就只有

金钟镇，而该镇地处城郊，经济基础非常富足。

第二，就业的原因。因为宅基地换房仅有两

年，政府开展的就业促进政策“三区联动①”项目尚

在建设之中，成效未现。研究发现，无业人员很大

一部分是从务农人口转化而来，无业劳动力比例的

增加导致了农户总收入的下降。这两个街道虽然

地处市区近郊，但是农户家庭中妇女有婚后从事务

农工作或者以家务劳动为主的传统习惯，因此无业

劳动力中大约七成以上都是女性。而换房后９３．２％
的华明镇农户不再有耕地可种，导致生活压力明显

增大，妇女就业尤为艰难。

第三，消费支出的原因。在调研的过程中，老

百姓反应最强烈的就是生活费用的问题，其次才是

就业问题。当然，和住在平房里相比，楼房的生活

虽然舒适却不能避免高昂的生活费用。当问到华

明的老百姓当前他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４３％的人
选择了“生活费用过高”，２０％的人认为是“就业问
题”（见图３）。

图３　华明镇农民认为当前最大的生活问题

五、农民的满意度及适应性分析

失地农民的问题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学者们

也开始注重对农民自身满意度体会的研究。在华

明镇，尽管政府为每个新居民提供养老和社会保

障，但是农民对于生活方式的转变不可避免地仍有

诸多不适应：农民习惯了低成本的生活方式，从前

自家解决食物的供给，而现在全部要花钱买；农民

觉得现在抽水马桶每冲一次就要浪费水钱；老人以

前出门就可以晒太阳，而现在总呆在楼上懒得下

楼；邻里关系打乱了，全都不认识；等等。这些生活

方式的转变都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约有三分之一的农民觉得住在农村平房里“生

活更加自由舒适”，但是更多的人已经渐渐融入这

个新的小城市中。调查结果显示：华明镇有５３．１％
的农民对现在换房以后的生活感到满意，４３．９％的
农民觉得不太满意；９１％的农民表示更喜欢现在漂
亮整齐的楼房，９３％的农民觉得宽阔笔直的马路让
他们“觉得心里很敞亮”，８８％的农户表示政府配备
的生活基础设施齐全（他们可以坐免费的观光电动

车去买菜和串门），６３％的农民觉得“以后的生活会
越来越好”。

六、结论及政策建议

在宅基地换房政策的推动下，华明镇四万农民

变市民，获得了自有产权的楼房，从平房院落搬进

了宽敞明亮的小楼，实现了又一个快速城市化的奇

迹，有效地解决了工业化、城市化的土地空间制约；

同时，还能够促进农业规模经营，转变农业发展方

式，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资源。也使农村居住的自然

散乱格局向科学规划布局转变，推动基础设施和社

会事业覆盖率，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和农民生活

质量。但是，不可否认，农民也付出了较大的转变

代价。换房两年后，农民的就业和收入问题并没有

完全解决，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一些政策的完善、实

施仍在进行当中，尚未体现成效。所以，我们应当

怀着一颗宽容的心去理解，而不应一味指责和诟病。

　　① 所谓“三区联动”，是指天津市政府通过宅基地换房，将复耕置换的耕地建成现代农业园区，换房整理出的多余土地建设

成示范工业园区，再配合农民楼房组成的居住社区，在一个集中范围内就地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和生活问题，由此形成的一套

城市化政策的配套模式，称为“三区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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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通过笔者的研究也确实发现了一些应当改进

的问题：

一是农民的就业观念陈旧，素质偏低。就业问

题在华明镇日趋严峻。２００６年，有就业愿望的无业
劳动力比例为 ９％，到 ２００９年这一数字上升到
１４％。一方面，农民在无地可种后，就业在很大程度
上依赖于政府的解决，并且明显存在“眼高手低”和

“怕苦怕累”的思想。另一方面，政府提供的社区公

益岗位比例有限，就业培训也比较缺失，造成农民

就业技能较差，难以满足市场竞争需求。因此，农

民急需转变择业观念，提高自身素质。

二是换房过程操作不透明，村委会财务不公

开，基层干部操作不规范。很多老百姓表示，在集

体建设用地的利益补偿分配上，村委会并没有把财

务和资金去向对村民公开，导致村民愤慨而又无

奈；再加上换房过程中存在人为不按相关政策与法

律规定办事的现象，使大家意见较大。而一些基层

干部在具体的政策操作中存在不规范现象，比如

“三年免交物业费、取暖费”的规定在基层的实施中

各行其道，一些村委会在农民换房入住前借口提前

支付物业费和取暖费，擅自从农民的耕地补偿中克

扣，让农民很无奈。

三是政府应加快“三区联动”建设，着力完善就

业促进措施，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当农民失去赖以

生存的耕地后，就业问题就应该成为政府首先应该

关注的。而华明镇农民的就业问题，应该是目前最

为严峻也最紧迫的，基层政府和劳动保障部门需要

在增加就业培训、拓宽就业渠道、增加就业岗位等

方面有为而治，尤其应加快“三区联动”配套建设，

大力促进和解决农民就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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